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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校車管理要點 
1.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16日府教特字第 9004006020號函訂定 

2.中華民國 97年 03月 11日府教特字第 0970401507號函修正 

3.中華民國 98年 02月 24日府教特字第 0980401190號函修正 

4.中華民國 98年 08月 27日府教特字第 0980407830號函修正 

5.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12日府教社字第 0990410565號函修正 

6.中華民國 102 年 01月 18日府教社字第 1025401600號函修正 

7.中華民國 105 年 07月 19日府教社一字第 1052422699 號函修正第七點 

一、雲林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加強校車之管理，以確保行車安

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校車，係指本府所轄各公私立學校自備之學生交通車

暨學校租賃交通車、轉型優質學校暨策略聯盟學校巡迴車輛及在

本府登記有案之早療機構之幼童專用車。 

  校車之管理除依交通法令規定外，依本要點辦理。 

三、校車管理，管理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主管業務之督導、檢查。 

（二）申請購置校車同意書之核發事項。 

（三）校車保養及駕駛人管理之督導事項。 

（四）校車領牌或過戶後之備查事項。 

（五）校車行駛路線、上下車地點及因特殊需要駛出報備路線之 

     備查事項。 

前項校車屬於學校者，由本府教育處辦理；屬於早療機構者，由

本府社會處辦理。 

四、下列校車管理事項並應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

站申請辦理： 

（一）校車購置請領牌照之審核及發照事項。 

（二）校車申請牌照檢驗、定期檢驗及臨時檢驗事項。 

（三）校車車身顏色、標識之檢驗事項。 

（四）校車保養紀錄卡之輔導建立及查驗事項。 

五、申請購置校車，應檢附本府之同意函向當地監理機關申領牌照、

過戶異動，並於領牌後二週內檢附行車執照與駕駛執照正反面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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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本府備查。 

六、早療機構載送幼童以幼童專用車為限，不得使用他種車輛替代。 

七、有關學校或幼稚園、托育機構及早期療育機構之校車申購與租賃

車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（一）本府所轄各公私立學校自備之學生交通車及學校租賃交通

車，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、國民小學學生者，其車輛

出廠年限不得超過十年；載運國民中學、高級中等學校學

生者，其車輛出廠年限不得超過十五年。 

  （二）前款規定之交通車，其出廠逾十年者，應隨車攜帶合法汽

車修理業出具之四個月內保養紀錄表影本。 

（三）第一款規定之交通車，其出廠年限逾十二年者除依前款規

定處理外，並應適用或準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

條第二項出廠逾十二年遊覽車，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

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，行駛高速公路時速不得逾九十公里

之規定。 

（四）幼童專用車以新車為限，超過出廠十年者，即應汰換不得

使用。 

八、校車車身顏色及標識如附件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幼童專用車並應於駕駛座兩邊外側加漆政府立案字號。 

（二）校車車體外面繪製廣告，應依廣告物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 

     理，但車體前後兩面不得繪製，且不得塗蓋車體兩側原有

之標識。 

九、校車駕駛人必須具有職業駕照，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，且體格

檢查合於下列標準： 

 （一）身體及心理狀態： 

    1.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，健全無殘廢。 

    2.手指完整無缺且無不正常狀態。 

    3.心理及神經系統無不正常狀態。 

 （二）視能： 

    1.視力：左右兩眼祼視測驗目力達○‧八或矯正目力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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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一‧○以上者。 

    2.視野：左右兩眼各一五○度以上者。 

    3.辨色：能識別紅、綠、黃之顏色者。 

    4.無夜盲症者。 

 （三）聽力：經儀器測驗兩耳能辨別音響者。 

 （四）其他： 

    1.血壓：除收縮壓力應在九○至一百六十毫米汞柱之 

          間，弛張壓力應在五十至一百毫米汞柱外，並

須經醫師檢查該二種壓力比例適宜者。 

      2.無心臟病、精神病、結核病、花柳病（性病）者。 

      3.無嗜酒及服用麻醉性藥物之惡習者。 

      4.無其他不適駕駛之疾病者。 

  校車駕駛人應於每年七月至公立或區域以上醫院檢查體格，不合

前項之標準者，應即停止駕駛工作。 

十、校車專供接送學生及幼童，其乘載人數須標示車前左右兩側，不

得超過核定乘載人數，並應擇定安全地點供乘員上下車。 

  幼童專用車應派專人隨車妥善照顧。 

十一、校車行車路線、上下車地點應報本府教育處、社會處備查，並 

   副知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，其有變更或因 

   特殊需要駛出備查路線時亦同。 

十二、學校及早療機構負責人對校車駕駛人應督導管理。 

十三、校車每日應自行保養，每半年應至合格之汽車修理廠實施三級 

   以上保養，並將保養紀錄留存以備檢查。 

   學校自設保養人員及設備，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雲 

   林監理站查核符合標準者，得自行辦理校車之保養事宜。 

   學生交通車(含租賃車)保養紀錄應連同校車數量與車況說明 

   等資料，定期造冊報府備查。 

十四、本府教育處、社會處得會同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雲林 

   監理站、雲林縣警察局督導、不定期檢查，以維持校車行駛安 

   全。 


